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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深圳市亚辉龙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度持续督导跟踪报告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证券”、“保荐机构”）为深圳市亚辉

龙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亚辉龙”）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

市的保荐机构。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科

创板股票上市规则（2020年 12月修订）》等相关规定，负责亚辉龙上市后的持

续督导工作，并出具本持续督导年度跟踪报告。

一、持续督导工作情况

序号 工作内容 实施情况

1
建立健全并有效执行持续督导工作制度，并针

对具体的持续督导工作制定相应的工作计划。

保荐机构已建立健全并有效执行了持

续督导制度，并制定了相应的工作计

划。

2

根据中国证监会相关规定，在持续督导工作开

始前，与上市公司签署持续督导协议，明确双

方在持续督导期间的权利义务，并报上海证券

交易所备案。

保荐机构已与亚辉龙签订保荐协议，该

协议明确了双方在持续督导期间的权

利和义务，并报上海证券交易所备案。

3
通过日常沟通、定期回访、现场走访、尽职调

查等方式开展持续督导工作。

保荐机构通过日常沟通、定期或不定期

回访、现场检查等方式，了解亚辉龙业

务情况，对亚辉龙开展了持续督导工

作。

4

持续督导期间，按照有关规定对上市公司违法

违规事项公开发表声明的，应于披露前向上海

证券交易所报告，并经上海证券交易所审核后

在指定媒体上公告。

2022年度亚辉龙在持续督导期间未发

生按有关规定须保荐机构公开发表声

明的违法违规情况。

5

持续督导期间，上市公司或相关当事人出现违

法违规、违背承诺等事项的，应自发现或应当

自发现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向上海证券交易

所报告，报告内容包括上市公司或相关当事人

出现违法违规、违背承诺等事项的具体情况，

保荐人采取的督导措施等。

2022年度亚辉龙在持续督导期间未发

生违法或违背承诺事项。

6
督导上市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遵守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和上海证券交易所

发布的业务规则及其他规范性文件，并切实履

2022年度，保荐机构督导亚辉龙及其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遵守法律、

法规、部门规章和上海证券交易所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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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其所做出的各项承诺。 的业务规则及其他规范性文件，切实履

行其所做出的各项承诺。

7

督导上市公司建立健全并有效执行公司治理

制度，包括但不限于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

会议事规则以及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

行为规范等。

保荐机构督促亚辉龙依照相关规定健

全完善公司治理制度，并严格执行公司

治理制度。

8

督导上市公司建立健全并有效执行内控制度，

包括但不限于财务管理制度、会计核算制度和

内部审计制度，以及募集资金使用、关联交易、

对外担保、对外投资、衍生品交易、对子公司

的控制等重大经营决策的程序与规则等。

保荐机构督促亚辉龙依照相关规定健

全完善公司内控制度，并严格执行公司

治理制度。

9

督导上市公司建立健全并有效执行信息披露

制度，审阅信息披露文件及其他相关文件，并

有充分理由确信上市公司向上海证券交易所

提交的文件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保荐机构督促亚辉龙严格执行信息披

露制度，审阅信息披露文件及其他相关

文件。

10

对上市公司的信息披露文件及向中国证监会、

上海证券交易所提交的其他文件进行事前审

阅，对存在问题的信息披露文件及时督促公司

予以更正或补充，公司不予更正或补充的，应

及时向上海证券交易所报告；对上市公司的信

息披露文件未进行事前审阅的，应在上市公司

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后五个交易日内，完成对有

关文件的审阅工作，对存在问题的信息披露文

件应及时督促上市公司更正或补充，上市公司

不予更正或补充的，应及时向上海证券交易所

报告。

保荐机构对亚辉龙的信息披露文件进

行了审阅，不存在应及时向上海证券交

易所报告的问题事项。

11

关注上市公司或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

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

处罚、上海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或者被上海证

券交易所出具监管关注函的情况，并督促其完

善内部控制制度，采取措施予以纠正。

2022年度，亚辉龙及其控股股东、实

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未发生该等事项。

12

持续关注上市公司及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等

履行承诺的情况，上市公司及控股股东、实际

控制人等未履行承诺事项的，及时向上海证券

交易所报告。

2022年度，亚辉龙及其控股股东、实

际控制人不存在未履行承诺的情况。

13

关注公共传媒关于上市公司的报道，及时针对

市场传闻进行核查。经核查后发现上市公司存

在应披露未披露的重大事项或与披露的信息

与事实不符的，及时督促上市公司如实披露或

予以澄清；上市公司不予披露或澄清的，应及

时向上海证券交易所报告。

2022年度，经保荐机构核查，亚辉龙

不存在应及时向上海证券交易所报告

的问题事项。

14
发现以下情形之一的，督促上市公司做出说明

并限期改正，同时向上海证券交易所报告：
2022年度，亚辉龙未发生相关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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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涉嫌违反《上市规则》等相关业务规则；

（二）证券服务机构及其签名人员出具的专业

意见可能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等违法违规情形或其他不当情形；（三）公

司出现《保荐办法》第七十一条、第七十二条

规定的情形；（四）公司不配合持续督导工作；

（五）上海证券交易所或保荐人认为需要报告

的其他情形。

15
制定对上市公司的现场检查工作计划，明确现

场检查工作要求，确保现场检查工作质量。

保荐机构已制定了现场检查的相关工

作计划，并明确了现场检查工作要求。

16

上市公司出现下列情形之一的，保荐机构、保

荐代表人应当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之日起 15
日内进行专项现场核查；（一）存在重大财务

造假嫌疑；（二）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

事、监事或者高级管理人员涉嫌侵占上市公司

利益；（三）可能存在重大违规担保；（四）

资金往来或者现金流存在重大异常；（五）上

海证券交易所或者保荐机构认为应当进行现

场核查的其他事项。

2022年度，亚辉龙不存在需要专项现

场检查的情形。

二、保荐机构和保荐代表人发现的问题及整改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与参股公司科宝智慧医疗科技（上海）有限公司及深圳市昭

蓝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存在非经营性资金往来。截至本报告出具日，公司上述非经

营资金往来情形已结束或清理。

保荐机构将本着从严要求的原则，加强对公司进行专业知识和相关法规的培

训，督促公司加强学习，进一步提高规范运作意识，完善资金拆借的管理制度，

强化内部控制及信息披露管理，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做好规范运作和信息披露

工作，杜绝违规资金占用情形及资金往来情况的产生，切实维护上市公司和广大

投资者的利益。

三、重大风险事项

报告期内，不存在对公司生产经营产生实质性影响的特别重大风险。公司可

能存在的相关风险如下：

（一）技术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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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核心技术为以化学发光法为主的体外诊断领域相关技术。如公司的核心

技术发生以下相关风险，将对前期研发投入收回以及未来经济效益产生不利影响。

具体如下：

1、新产品开发风险

体外诊断行业是技术密集型行业，其研发和生产是一种多学科高度相互渗透、

知识密集、技术含量高的活动，对技术创新和产品研发能力要求较高。体外诊断

领域技术更新较快、细分市场较多，产品种类快速增加的同时，同类项目的技术

方法也在替代过程中。公司在新产品研发过程中可能面临因研发技术路线出现偏

差、研发进程缓慢而导致研发失败的风险，同时也可能出现在研产品定位偏差导

致产品商业价值较低的风险，进而对公司的市场竞争力造成不利影响。

2、技术人才流失风险

体外诊断行业是技术密集型行业，拥有稳定、高素质的科技人才队伍对公司

的发展至关重要。随经济和医疗领域的蓬勃发展，体外诊断领域行业人才价值日

益凸显，但行业不断加剧的人才竞争可能导致技术人才流失，从而影响公司的持

续创新能力，对公司的长远发展造成不利影响。

3、技术更新及产品升级风险

公司所处的体外诊断行业具有多学科融合、科技含量高、对人员素质要求高、

研发及产品注册周期较长、技术更新换代较快等特点。公司需要通过持续的产品

研发，不断提升原有产品的技术水平，满足终端客户的需求。

但未来若公司不能及时跟踪、掌握并正确分析新技术、新材料或新工艺对行

业的影响并采取恰当应对措施，无法及时完成原有产品的升级换代，或者科研与

生产不能满足市场的要求，将对未来公司业绩增长及持续盈利能力产生不利影响。

（二）经营风险

1、经销商管理风险

公司在自产产品销售环节采取“经销为主、直销为辅”的销售模式。公司授权

经销商在指定区域或终端进行销售，除业务合作外，各经销商在人、财、物等方



5

面均独立于公司。公司制定了严格的经销商管理制度，要求经销商按照国家法律

法规、相关政策合法经营。随着公司的快速发展，对经销商的培训管理、组织管

理以及风险管理的难度也将加大。若公司不能及时提高对经销商的管理能力，一

旦经销商出现自身管理混乱、违法违规等行为，可能导致公司产品销售出现下滑，

对公司的市场推广产生不利影响。

2、产品价格下降的风险

体外诊断试剂的定价模式，一般综合考虑该产品在区域市场经物价部门批准

的检验项目收费水平、自身研发投入、生产成本、产品市场竞争情况等因素综合

确定。

随着我国医疗制度改革的进一步深化，国家对体外诊断试剂价格的管理未来

可能将日趋严格，公司产品销售价格可能受到医保政策、招投标政策、医院采购

规定等政策因素的影响；同时，同类新产品的推出导致行业竞争加剧、技术革新

等市场因素也可能导致公司产品的价格下降，进而对公司毛利率水平和收入水平

造成不利影响。

3、原材料进口风险

为保障产品的质量和性能的稳定性，公司用于生产体外诊断试剂的部分原料

以及用于生产体外诊断仪器的部分部件主要采用进口原材料。若受国际贸易摩擦

等因素影响，相关供应商不能及时、保质、保量的供应合格的原材料，或者未来

关键进口原材料的价格或汇率发生重大不利变化，将影响公司交货质量和成本水

平，对公司的正常生产经营造成不利影响。

4、联动销售风险

联动销售政策下，如果经销商向公司采购试剂的金额均低于预期，导致试剂

销售收入增长缓慢，或体外诊断市场技术迭代速度加快，导致公司仪器在高速更

新换代下试剂用量增长乏力，则公司将面临无法收回仪器成本及经营业绩下滑的

风险。

此外，虽然联动销售政策是目前体外诊断行业通行的销售模式，且其合规性、

合理性已被行业内企业多次论证，但随着国家政策的进一步变化，联动销售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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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临挑战，公司现有销售政策可能因此发生改变。公司将不断跟踪国家政策的解

读，与同行业企业共同探索新的符合行业特点的销售模式，及时调整经营策略。

5、代理业务变动风险

公司业务包括贝克曼、碧迪、沃芬等多个国外医疗器械产品的代理销售。公

司与上述国外医疗器械生产商签订的代理协议有效期一般为一年，期满后需要重

新签订。倘若公司与上述品牌生产商的代理关系因市场环境变化或其他原因终止，

将对公司的经营业绩产生不利影响。

6、抗原抗体外购风险

抗原抗体是免疫诊断试剂的核心原料之一，公司用于生产体外诊断试剂的抗

原抗体主要通过对外采购获得。若上游抗原抗体行业产生重大变化，导致抗原抗

体出现价格发生大幅波动、供给短缺或质量下降，将影响公司产品的生产成本、

产能以及产品质量，从而对公司的正常生产经营造成不利影响。

7、中美贸易摩擦的风险

报告期内，公司主要产品仅有少量出口美国的情形，公司部分原材料自美国

进口，报告期内自美国进口原材料主要为抗原、抗体。

近年来，中美贸易摩擦不断，虽然目前公司的产品均不在美国加征进口关税

的中国商品清单内，美国已实施的关税措施未对公司经营业绩产生重大影响，但

由于美国加征关税的清单项目调整仍具有不确定性，若未来中美双方出台新的加

征关税等措施，进一步扩大或调整加征关税清单范，则存在公司采购相关原材料

的关税成本增加的风险，或促使公司寻找原产于其他国家的原材料进行替代，可

能提高公司的采购成本。

8、新冠产品贡献的收入存在不可持续的风险

报告期内，公司新冠检测产品销售规模较大，新冠产品销售收入为

272,521.94万元，但随着新冠疫情被控制以及新冠产品价格下降等因素的影响，

该部分收入存在不可持续的风险。

（三）财务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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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应收账款回收风险

报告期末，公司应收账款账面价值为 32,256.30万元，占本期末流动资产总

额的比例为 12.93%。未来随着公司营业收入的持续增长，公司应收账款绝对金

额可能进一步增加，如公司客户发生支付困难，公司可能面临应收账款不能收回

的风险。

2、存货余额增加的风险

公司存货主要由原材料、在产品、产成品等构成，报告期末，公司存货账面

价值为 56,953.56万元，占流动资产总额的比重为 22.83%。未来随着公司生产规

模的扩大，存货余额有可能会有所增加，从而影响到公司的资金周转速度和经营

活动的现金流量。此外，若公司产品发生滞销，或因部分产品损坏、退货等情况

导致存货跌价，亦存在发生影响资产质量和盈利能力的风险。

（四）行业风险

1、行业竞争加剧风险

近年来，随着国内体外诊断行业的快速发展，众多国内外企业加入竞争，行

业竞争日趋激烈。以罗氏、雅培、贝克曼、西门子为首的许多国际知名公司在我

国的体外诊断行业仍有较强的竞争优势，尤其是在三级以上医院拥有较高的市场

份额。与此同时，体外诊断行业较高的利润率水平、广阔的市场发展空间，可能

吸引更多的国内企业进入本行业，市场竞争可能将进一步加剧。若公司未来不能

在技术、成本、质量、品牌等方面继续保持竞争优势，将会对公司的市场份额、

盈利能力产生不利影响。

（五）宏观环境风险

1、新产品注册风险

在我国，相关医疗器械法律法规要求，新产品研发成功后，还必须经过注册

检验、临床评价、产品注册或产品备案、注册质量管理体系核查、生产许可或生

产备案等阶段，才能获得相应药品监督管理部门颁发的医疗器械注册证或备案凭

证、医疗器械生产许可证或生产备案凭证，取得市场准入许可。国外市场对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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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械也制定了严格的监管制度，公司产品进入国外市场也要满足当地相应法律法

规的要求。

但由于不同国家和地区的产品注册程序、要求和周期存在差异，部分国家和

地区对进口医疗器械准入门槛较高，注册周期较长。若未来国内外产品准入标准

发生重大变化，或公司新产品无法达到相应准入标准，则将对公司产品销售造成

不利影响。

2、行业政策变化风险

为保证医疗行业的健康发展，各级药品监督管理部门以及其他相关监管部门

持续完善行业法律法规，加强医疗器械产品在质量控制、供货资质、采购招标等

方面的监管。如果公司未来在经营策略上未能根据国家医疗行业监管政策方面的

变化进行相应的调整和适应，将可能对公司经营产生不利影响。

同时，自 2009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意见》发

布以来，医疗卫生行业改革不断深化，2016年以来陆续推出“两票制”、集中采

购等改革措施。

在体外诊断领域，“两票制”、集中采购等措施已在部分地区实施，公司预计

随着医疗卫生体制改革的推进，“两票制”、集中采购等措施将会逐步推广。如果

公司不能顺应医疗改革的方向，及时制定相关应对措施，对经销商系统进行优化，

持续保持研发投入与产品创新，可能会面临经营业绩下滑的风险。

四、重大违规事项

2022年度，公司不存在重大违规事项。

五、主要财务指标的变动原因及合理性

（一）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主要会计数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

期增减（%）

营业收入 3,980,756,764.01 1,177,896,227.39 237.9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012,388,490.05 204,747,570.06 394.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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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954,919,229.31 181,956,543.52 424.8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583,160,681.59 259,617,930.04 509.80

主要会计数据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

度末增减（%）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2,416,539,137.68 1,525,711,800.99 58.39

总资产 4,211,517,137.42 2,137,809,624.49 97.00

（二）主要财务指标

财务指标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1.79 0.38 371.05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1.78 0.38 368.42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基本每

股收益（元／股）
1.68 0.34 394.12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51.66 17.21 增加 34.45个百分点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加权平

均净资产收益率（%）
48.73 15.29 增加 33.44个百分点

研发投入占营业收入的比例（%
）

6.28 11.45 减少 5.17个百分点

（三）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的说明

报告期内，公司营业收入、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每股收益、加权

平均净资产收益率等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大幅变动，主要系公司新冠业务（特别

是海外新冠业务）及非新冠自产业务销售规模增加所致。

六、核心竞争力的变化情况

（一）核心竞争力分析

1、成熟的化学发光技术平台

公司自 2013年至今专注于磁微粒吖啶酯化学发光平台的建设，成功研发出

完善的磁微粒吖啶酯化学发光平台，成为国内较早实现磁微粒吖啶酯化学发光免

疫分析仪及配套试剂产业化的企业。目前，在仪器、试剂磁珠、激发液、底物、

小分子标记技术等核心领域均具有专利，产品性能稳定性高，成功进入了国内高

端免疫检测产品市场。

2、完善且独特的临床诊断产品菜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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诊断试剂方面，公司试剂产品涵盖术前八项、甲状腺、肿瘤标记物等质量稳

定的常规检测项目，还拥有自身免疫性疾病、生殖健康、呼吸道病原体、糖尿病

等优势突出的特色检测项目。截至 2022年 12月 31日，公司已有 150项化学发

光诊断项目获得境内外注册证书。诊断仪器方面，公司产品包含单机测试速度达

到 600测试/小时、模块联机后整机测试速度最高可达到 2,400测试/小时的超高

速全自动化学发光免疫分析仪；单机测试速度达到 300测试/小时、模块联机后

整机测试速度最高可达到 1,200测试/小时的大型全自动化学发光仪；测试速度

180测试/小时的中小型全自动化学发光仪；测试速度 120测试/小时的小型全自

动化学发光免疫分析仪；单人份的 POCT全自动化学发光仪；以及酶联免疫、免

疫印迹及免疫荧光层析诊断仪器，能够满足不同诊断数量、不同诊断目的的用户

需求。全自动流水线及配套系统方面，公司推出了全开放式流水线以及智能临床

实验室软件系统，为大型临床实验室提供自动化整体解决方案。流水线支持生化、

免疫、凝血、血球和糖化血红蛋白 5种分析平台，最多同时连接 12台分析系统，

不同类型的分析仪器可以自由搭配组合，并通过运用软件系统深度控制仪器和自

动化流水线，大幅降低人工成本、减少人为失误，保证临床实验室运行的高效和

检测结果的准确。

3、国内领先的体外诊断产品研发能力和成果转化能力

公司拥有一支技术覆盖全面、核心力量突出的技术研发队伍，拥有行业领先

的成果转化能力。研发人员专业涉及医学检验、生物技术与检测、生物工程、免

疫学与分子生物学、生物化学、有机化学与合成、化学分析技术、医疗器械工程、

机械、计算机、电子、自动化控制、光学、流体等各领域。公司研发领导团队深

耕体外诊断研发领域多年，具有行业领先的创新研发能力，公司仪器研发总监肖

育劲荣获“2019年度中国体外诊断产业领军人物”、公司试剂研发总监钱纯亘荣

获“2021年度中国体外诊断产业领军人物”。

4、完善的研发体系和丰富的技术储备

在体外诊断产品研发上，公司拥有完善的研发架构以及丰富的研发经验，能

够成熟、有效地进行产品研发。同时，公司拥有丰富的技术储备，现有化学发光

技术平台提升方面，在研试剂项目丰富；在新型技术方面，公司亦进行基于微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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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技术的体外诊断仪器和试剂、分子诊断技术以及基因测序等新型技术领域项目

的技术储备。

5、优质客户认可的品牌优势

由于多年来持续向知名医院提供性能优良、品质稳定的产品，公司已在医疗

行业内形成良好的口碑及品牌优势。公司凭借化学发光等体外诊断产品在终端医

院体系内形成的品牌知名度和好评度，进一步提升了产品的市场占有率。公司产

品质量和性能受到高端检测市场客户的广泛认可，在国内免疫诊断领域具有较好

的口碑及影响力，形成了较强的品牌优势。

6、健全的公司质量体系与稳定的产品质量

公司按照国家相关法律法规以及 ISO 9001、ISO 13485、欧盟 CE等质量体

系的要求建立了完备的质量管理体系，从产品设计、产品验证、供应商管理、物

料管理、生产过程管理、成品检验、产品出厂等环节均引入质量控制流程。公司

建立了完备的质量管理制度，通过制度化、规范化、流程化的管理，有效实现了

产品的质量控制。目前，公司质量体系建设达到国际标准，主要产品已通过 ISO

9001认证、ISO 13485认证以及欧盟 CE认证，并取得了《中国质量诚信企业》

等荣誉。

7、丰富的市场经验与完善的营销网络

公司从事体外诊断产品的销售业务长达十余年，具有较强的市场敏锐度、市

场推广能力以及丰富的体外诊断产品销售经验。经过十余年的发展，公司建立了

完善的营销网络，经销区域覆盖全国除台湾、澳门外的所有地区；海外业务覆盖

美洲、欧洲、亚洲、非洲 100多个国家和地区。成熟的营销网络能够使公司更好

的了解终端客户的需求，能够及时反馈产品优化意见，加快公司对产品的更新速

度，更加贴合市场对于产品的要求，进一步提升终端用户对于公司产品的认可程

度，极大的提高了公司的品牌知名度，也使公司营业收入近年来快速提升，提高

了公司的核心竞争力。

（二）报告期内发生的导致公司核心竞争力受到严重影响的事件、影响分

析及应对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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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适用。

七、研发支出变化及研发进展

（一）研发支出变化情况

单位：元

科目 本期数 上期数 变化幅度（%）

费用化研发投入 240,313,638.58 130,742,388.75 83.81

资本化研发投入 9,875,563.10 4,184,597.31 136

研发投入合计 250,189,201.68 134,926,986.06 85.43

研发投入总额占营业收入比例

（%）
6.28 11.45

减少 5.17个百分

点

研发投入资本化的比重（%） 3.95 3.10
增加 0.85个百分

点

报告期内，公司研发投入总额为 25,018.92万元，同比增幅 85.43%。占营业

收入的比率为 6.28%，同比上期减少 5.17%，主要系公司增加微流控、基因测序、

流式荧光、生化诊断等技术平台及原材料研发投入所致。

报告期内，研发投入资本化金额 987.56 万元，主要系公司在 iCube升级优

化投入持续增加及新启动流水线中间件项目投入研发所致。

（二）研发进展

报告期内，公司新增获得医疗器械产品注册证 192项，新增欧盟 CE认证 160

项；新增授权境内外专利 75项，新增软件著作权证书 12项。

截至 2022年 12月 31日，公司自主研发生产的体外诊断产品已经取得一类

医疗器械产品备案凭证 28项、二类医疗器械产品注册证 403项、三类医疗器械

产品注册证 74 项；已取得欧盟 CE 认证的产品达 500 项，包括 IVDD List B类

16项、self-test类 1项、IVDD Others类 392项、IVDR class A类 19项、IVDR class

B 类 49项、IVDR class C类 23项；已取得 FDA列示的产品达 33项。公司已取

得 189项境内授权专利与 17项国际专利，其中境内专利包括 76项发明专利、102

项实用新型专利、11项外观设计专利，并已取得 50项软件著作权。

八、新增业务进展是否与前期信息披露一致（如有）



13

不适用。

九、募集资金的使用情况及是否合规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1、实际募集资金的金额及到账情况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 2021年 3月 9日核发的《关于同意深圳市亚辉

龙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1]755

号），公司向社会公众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4,100万股（每股面值人

民币 1元），并于 2021年 5月 17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以下简称“本

次发行”）。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格为 14.80元/股，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总额 60,680.00

万元，扣除发行费用人民币（不含税）6,546.56后，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54,133.44万元。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已于 2021年 5月 12日对

公司募集资金到位情况进行了核验，并出具了大华验字[2021]000303号验资报告。

公司已对募集资金进行了专户存储管理。

2、募集资金使用及结余情况

截止 2022年 12月 31日，公司对募集资金项目累计投入 364,495,135.52元，

其中公司于募集资金到位之前利用自有资金先期投入募集资金项目的金额为人

民币 118,689,809.62 元。截止 2022 年 12 月 31 日，募集资金账户余额为

48,871,745.33元（含累计收到的理财收益和银行存款利息扣除银行手续费等的净

额 12,032,440.10元）。

（二）募集资金使用是否合规

公司 2022年度募集资金存放和使用符合《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上

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上海证

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号——规范运作》《上海证券交易所

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科创板上市公司持续监管办法（试行）》等有关法律、

法规要求，对募集资金进行了专户存放和专项使用，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

途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不存在违规使用募集资金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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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持股、质押、

冻结及减持情况

截至 2022年 12月 31日，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现任及报告期

内离任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持有公司股份的情况如下：

序号 姓名 公司职务 持股情况

1 胡鹍辉
董事长、代董事

会秘书

直接持有公司 222,161,884股，并通过其 100%控制的深圳

市普惠众联实业投资有限公司间接持有公司 46,451,020股

2 宋永波
副董事长、总经

理
直接持有公司 1,225,000股

3 周伊 董事（离任） -

4 钱纯亘 董事、副总经理
通过持有员工持股平台华德赛（有限合伙）2.99%的出资额

间接持有公司股份

5 廖立生 董事、财务总监-

6 章顺文 独立董事 -

7 刘登明 独立董事 -

8 李学金 独立董事 -

9 阳文雅 监事
通过持有员工持股平台益康华（有限合伙）13.86%的出资

额间接持有公司股份

10 叶小慧
监事会主席、职

工代表监事

通过持有员工持股平台益康华（有限合伙）7.43%的出资额

间接持有公司股份

11 王慧翀 监事
通过持有员工持股平台益康华（有限合伙）8.42%的出资额

间接持有公司股份

12 肖育劲 副总经理 直接持有公司 2,450,000股

13 庞世洪

财务总监兼董

事会秘书（离

任）

直接持有公司 925,000股

截至 2022年 12月 31日，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有公司股数较上年

末发生变化，主要系公司实施 2021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每 10股转增 4股）所

致。

公司前任财务总监兼董事会秘书庞世洪先生基于个人资金需求，报告期内累

计减持公司股份 300,000股，占公司股本总数的 0.05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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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设立专项资产管理计划参与首次公开发行战

略配售持有情况及报告期内变动情况如下：

股东/持有人名称
获配的股票/存
托凭证数量

可上市交易时间
报告期内增减变动

数量

包含转融通借出股

份/存托凭证的期末

持有数量

中信证券－招商银行

－中信证券亚辉龙员

工参与科创板战略配

售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4,100,000 2022年 5月 17日 -4,100,000 0

除上述情况外，截至 2022年 12月 31日，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

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持有的股份均不存在质押、冻结及减持的情形。

十一、保荐机构认为应当发表意见的其他事项

截至本持续督导跟踪报告出具之日，不存在保荐机构认为应当发表意见的其

他事项。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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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荐代表人：

孙炎林 王栋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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